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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何謂立法技術中之基本法立法模式？請就其概念、特色及我國基本法之立法實務情況詳細說明

之。（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僅單純涉及何謂基本法之立法模式此一概念。而此種特殊立法模式相較於其他立法技術諸如

「法律包裹式立法」及「日落立法」等，於國考中並不常見。然各種立法技術，皆須熟悉其定義

及特色，特別是面對這種基本申論題型時，必須藉由實例以擴充答題篇幅，才有機會獲得高分，

是宜注意。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立法程序與技術講義》第六回，葛律編撰，頁8-9。 

答： 
有關基本法立法之定義、特色與技術及立法實務，分項敘述如下： 
(一)基本法立法之定義與特色 

1.定義 
基本法立法之模式，為特殊立法模式之一種，係指立法者就有關特定重要事務之原則性、綱領性、方針

性事項制定規範，稱之。之所以會有基本法之立法模式，係因憲法基本國策章或憲法有關基本權之規定

及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所揭示之國家目標條款或者維護特定權利之必要，所課予立法者對於某一事項進

行對於該重要事務之建立一定之目標與原則之共識的立法。 
2.特色 

(1)補充憲法規範之不足 
而基本法立法模式所立出之法律仍屬法律位階，惟可補充憲法如基本國策章或其他基本權規定有關該

重要事務條款之不足，並確定重要事務法制之根本目的與原則。 
(2)整合國民對於該重要事項之共識 

基本法立法之重要特色，亦有「建立全體國民及行政機關」對於該重要事務目標及原則之共識，則基

本亦可達成指引，並導正整個重要事務法制及活動之規範功能。 
(二)基本法立法之立法實務 

1.如民國86年所制定公布之科學技術基本法，其第1條立法目的即為「確立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

針與原則，以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加強生態保護，增進生活福祉，增強國家競爭力，促

進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而設。此亦為憲法第146條有關科學技術之基本國策之具體化。 
2.如88年制定公布之教育基本法，其第1條立法目的即為「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

方針，健全教育體制。」而設。此亦為憲法第五章第158條以下有關國民教育之基本國策之具體化。 
3.91年制定公布之環境基本法，其第1條立法目的即為「為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

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而設。此亦為提升憲法第22條環境權及健康權之基本權保障，

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環境生態維護之基本國策所為之具體化規定。 
4.92年制定公布之通訊傳播基本法，其第1條立法目的即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

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平衡城鄉差距」而設。此亦為實踐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與

人民知的權利，與憲法第147條有關平衡城鄉發展之基本國策之具體化。 
5.94年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其第1條立法目的即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

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而設。此亦為提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多元文化及原住民語言文

化維護之基本國策所為之具體化規定。 
 

【參考書目】 

1.羅傳賢(2004, 08)，《立法程序與技術辭典》，頁 731-732。 

2.羅傳賢(2011, 02)，《立法程序與技術》，頁 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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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立法院擬制定「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因此召開公聽會。試問：立法院委員會在舉行公聽

會時，其要件、程序及邀請對象為何？公聽會報告之效力為何？請依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及規

定，並以本題為例加以闡述。（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屬於申論加上實例之綜合題型，結合了立法實務中之情況使考生闡述並解決題目之問題。

而在作答這種綜合題型時，務必要先將本題主要之概念即「公聽會」之定義與相關規定做詳盡之

說明，然後再另外開標題論述本題所題出之實務問題做一涵攝，如此方才符合三段論法之邏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立法程序與技術講義》第五回，葛律編撰，頁44-46。 

答： 
(一)立法院委員會舉辦公聽會之要件、程序及邀請對象 

1.公聽會之意義與舉行要件 
(1)公聽會之意義 

公聽會係指國家機關為了蒐集或獲得最新之意見或者資訊，邀請政府官員、與議案有關之利害關係

人、有關團體、專家學者到立法院院會或議會陳述意見，為議案或起草和制定法律案提供依據與參考

之制度。公聽會實質上即係「備詢」之一種。 
(2)公聽會舉行之要件 

委員會得舉行公聽之憲法依據，即規範於憲法第67條第2項：「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

關係人員到會備詢。」、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4條亦有規定：「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

得依憲法第67條第2項之規定舉行公聽會。」，另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亦規範：「各委員會開

會時，應邀列席人員，得就所詢事項說明事實或發表意見。」。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5條之規

定，各委員會於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時，須經各委員會輪值之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3
分之1以上之連署或附議，並經議決，方得舉行公聽會。此為公聽會舉行之要件。 

2.舉行公聽會之程序及邀請對象 
各委員會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經各委員會輪值之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3分之1以上之

連署或附議，經議決決定舉行公聽會時，其進行之程序及邀請之人員如下： 
(1)會議之進行 

公聽會原則上以公開會議之方式行之，惟如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

行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4條參照)。 
(2)邀請出席之人員 

公聽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見。而出席之人員，應依正反意見之相當比例

邀請，並以不超過15人為原則；其人選由各委員會決定之。並且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出席(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6條參照)。 
(3)資料之送達 

舉行公聽會之委員會，應於開會日5日前，將開會通知、議程等相關資料，以書面送達出席人員，並請

其提供口頭或書面意見。同一議案舉行多次公聽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行日期，不

受5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6條參照)。 
(4)終結 

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後10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

及出席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8條參照)。 
(二)公聽會之效力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9條之規定，公聽會所作成之公聽會報告僅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對委員會

並無實質的拘束力。 
(三)本題擬定國防發展條例舉辦公聽會之情形 

依本題之題意，若欲國防委員會舉辦制定國防發展條例(下稱系爭條例)之公聽會，此時應要出席之對象，

得邀請國防部有關人士，諸如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及該機關其他人員，以及社會上有關之人員到委員會發

表有關意見。依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1號解釋之意旨，除非因執行關係國家安全之軍事業務而有正當

理由外，不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詢問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免予答覆。此意旨應一同適用於

委員會舉辦公聽會之情形，因公聽會之本質，乃備詢也。而在舉行會議之公開性上，依據前述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第54條之規定，因系爭條例涉及國防之應秘密事項，則該公聽會應以秘密會議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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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羅傳賢(2004, 08)，《立法程序與技術辭典》，頁 352-354。 

2.羅傳賢(2011, 02)，《立法程序與技術》，611-613。 

 

三、假設A縣欲規範A縣立表演藝術中心之使用管理，相關法規草案內容涉及下列規定：「申請人使

用本中心設備及設施，應注意維護，如有毀損，其維護費用由保證金扣除。情節重大者，二年

內不得申請辦理活動。」請問A縣應以何種位階及類型之地方自治法規規範相關事宜？試附理由

詳細說明之。（40分） 

試題評析 

近年來，不論是地方特考或是高考的立法程序與技術，都有非常高的機率在試題中會出現一題有

關地方制度法之題目。而且不僅只是申論性質，亦會以實例題之方式出題，在考驗學生對於法條

操作與理解之熟悉度。而本題亦為實例題型，是以必須要好好了解地方自治之法規體系及地方制

度法相關規範，並以上述條文為基礎論述，方能取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立法程序與技術講義》第六回，葛律編撰，頁29-32。 

答： 
本題涉及地方法規體系規範之限制與原則，試述如下： 
(一)地方自治法規之種類與限制 

1.地方法規之種類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可分為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律規則4種。而自治條例係經地方自治

團體之立法機關三讀通過並經地方行政機關公布者；自治規則係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

者；委辦規則，係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依其法定職權或

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所訂定之規範；自律規則，係地方立法機關就其亦會自律之事項所訂定內部

規範。 
2.自治法規之限制 

而不同的自治法規，其所得規範之範圍亦有限制。依地方制度法第28條之規定，有關下述事項，應該以

自治條例定之，並不得以自治規則之方式加以規範：一、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

者。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

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另依地方制度法第29條之規

定，地方自治條例若定有行政罰，則罰鍰之最高額應限於10萬元，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亦有列舉之限制。

是以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所得規範之事項，應受上述條文之限制。 
(二)本題A縣應採用「自治條例」之方式規範之 

1.而本題A縣欲制定之規範內容為「申請人使用本中心設施與設備，應注意維護，如有毀損，其修護費用應

由保證金扣除。情節重大者，二年內不得申請辦理活動。」，可以認為A縣係為了規範A縣有關表演藝術

之管理事項，而創設地方居民注意使用設施與維護之義務，並且如果有生毀損之情事，亦可剝奪其所繳

納之保證金，情節嚴重者，更可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申請辦理活動之權利。 
2.是以，本題之規範內容，係該當地方制度法第28條第2款所謂「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

利義務」之規範，故A縣自應以地方法律之位階的自治條例方式規範相關事宜，亦即，該規範應經A縣之

議會三讀通過，再由A縣公布後，方生自治條例之效力。 
 
【參考書目】 

1.黃律師(2016, 03)，《行政法 II》，頁 6-87~6-92。 

 
 

 


